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践行以“投

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制定了 2026 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具体内容如下：

一、聚焦主业，提升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力建设

2025 年，面对行业机遇与挑战，公司持续攻坚克难，聚焦智慧

广电和文化消费领域，在求变中推进主业转型发展，力争实现主业核

心能力增强、数字赋能增效、经济效益持续增长。公司充分发挥资本

平台和产业平台作用，以“文化+”“AI+”引领公司投资逻辑，持续

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产业布局，提升资产使用效率和盈利能力。公司

参与郑州航空港先进计算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合肥华芯明珠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股权投资基金，进一步整合利用各方优

势资源，优化公司投资结构，提升公司投资收益水平和资产运作能力。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74.89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17 亿元。

2026 年，公司将以文化消费服务产业引领者为战略定位，以“人

工智能+”为关键动能，以 IP培育和运营为着力方向，以生态创建为

引领优势，坚持专业主义、长期主义，坚定不移聚焦打造文化消费新

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实现经营业绩高质量增长，为股东创造长期

稳定价值。

消费场景方面，公司将持续构筑“文化+科技”消费服务体系，



形成“文商旅体展”丰富消费场景；产业平台方面，公司将积极构建

数智网络能力，赋能智慧服务与城市建设，推动从传统广电运营商向

智能时代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全面转型。公司还将升级数字化技术

战略，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提升数智化在业务发展中的融

合应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核心动能。资本运作方面，公司将开展多

元化资本运作，围绕核心主业与战略新兴方向，筛选优质标的，通过

股权直投、兼并收购等方式，强化 IP 运营、打造技术底座等关键能

力，布局前沿科技，完善“文化+科技”产业链关键布局，提升整体

产业竞争力。

二、坚持规范运作

公司高度重视公司治理结构的健全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性，严

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2025 年，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陆续发布多项涉

及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规则制度及监管要求，公司严格按照

相关要求，于 2025 年年底完成监事会改革，并根据实际情况对公司

章程及相关各项制度进行了修订。

2026 年，公司将持续提高董事会决策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更好地维护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三、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

公司自 2016 年起成立社会责任专项小组负责社会责任报告撰写

工作，公司于 2017 年发布首份社会责任报告，基本覆盖环境、责任、

治理三大维度的相关信息。2022 年，公司将社会责任体系（CSR）升



级为环境、社会和治理体系（ESG），进一步明晰治理责任、社会责任

和环境责任的履责维度，并搭建了 ESG 管理架构，推动 ESG 工作。

公司从 2022 年起将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升级为年度环境、社会和

治理（ESG）报告，公司官网专门设置了社会责任专栏，方便公众查

询，进一步提升了 ESG 年度信息披露的全面性和透明度。

2026 年，公司将继续扎实推进 ESG 相关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司

ESG 治理水平、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四、压实“关键少数”责任

1、加强“关键少数”培训

自上市以来，公司积极组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协会等机构组织的各类相关培训，旨在筑

牢“关键少数”合规意识，提高履职能力。

2026 年，公司将持续加强与“关键少数”的沟通交流，不断强

化责任意识和履约意识，加强“关键少数”对资本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提升其自律意识，共同推动公司实现规范运作。

2、强化“关键少数”职责

公司高度重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履行和风险防控，不断

加强公司治理能力建设，厚植合规文化，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最新颁布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开展了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

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等 23 项制度的修订、制订工作。

2026 年，公司将继续完善内控体系建设，继续实施全面风险管

理，提升公司对内、外部环境变动的应对能力，继续加强和丰富公司



“关键少数”与中小股东的风险共担及利益共享的措施，切实履行上

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

五、加强投资者交流

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极推动并完善关于投资者

关系管理的各项制度。通过举办业绩说明会、接待投资者调研、参与

策略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建立与资本市场的有效沟通机制，在合法合

规的情况下丰富与投资者的沟通方式，满足不同维度投资者的沟

通需求，得到了投资者的充分肯定。

公司充分尊重中小投资者，平等对待所有股东，通过投资者热线、

上证E互动，投资者邮箱等多种渠道与中小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

及时、有效、合规地向广大中小投资者传递公司生产经营、发展战略

等信息。

2026 年，公司将继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积极传递公司投资

价值。公司将通过一系列投资者关系活动，包括业绩说明会、策略会、

现场调研等多种形式，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

六、高度重视现金分红回报投资者

公司兼顾投资者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实施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

来发展相匹配的持续且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在实现自身长期可持续

发展的同时，使投资者与公司共享企业价值。公司持续稳定地开展高

比例分红，自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以来，累计分红约 84.23 亿元，

2025 年公司完成了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8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为

605,141,967.06 元（含税），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90.49%。2025 年 9 月，公司完成了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工作，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 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为 168,094,990.85 元（含税）。

2025 年度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方案，拟向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30 元（含税），合

计拟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437,046,976.21 元（含税）。2025 年度，

公司两次现金分红金额占公司 202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例为 98.01%。

在保证正常经营与长远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将持续实施连续、稳

定的现金分红政策。2026 年，公司将结合经营情况和业务发展目标，

充分考虑公司利用现金分红后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和自有资金，保证未

来经营的进一步稳健增长，给股东带来长期的投资回报。同时，公司

也将持续关注监管政策的变动情况，及时贯彻落实现金分红的有关工

作要求，稳定广大投资者对于分红工作的预期。

七、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目前公司的实际情况

做出的计划，不构成业绩承诺，未来可能受国内外市场环境、政策调

整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评估“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执行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积极践行上市公司责任，努力以良好

的业绩、规范的公司治理，积极回馈投资者的关注与信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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